
 

1 

 

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 ���� 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 

         

新論壇對改善新論壇對改善新論壇對改善新論壇對改善滲水投訴滲水投訴滲水投訴滲水投訴聯合辦事處之建議聯合辦事處之建議聯合辦事處之建議聯合辦事處之建議 

2015 年 9 月 10 日 

一一一一‧‧‧‧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由食物環境衛生署和屋宇署組成的滲水投訴聯合辦事處(聯辦處)，，，，專責處

理私人樓宇滲水的投訴。儘管有部份個案能在聯辦處的協助下得到有效處

理，惟仍有不少的個案，被求助者認為處理時間過長，令他們長時間忍受

樓宇滲漏的困擾，更有個案是以未能找到滲水源頭作結，讓投訴人求助無

門，問題困擾著不少私人樓宇的居民。新論壇認為，目前聯辦處的服務存

在以下問題。    

    

二二二二‧‧‧‧現存問題現存問題現存問題現存問題    

 

1.1.1.1.    聯辦處的效率偏低聯辦處的效率偏低聯辦處的效率偏低聯辦處的效率偏低    

聯辦處成立多年來，滲水投訴個案持續增加，2007 年有 17,405 宗舉報數字，

到 2014 年增加至 27,896 宗，升幅高達約六成。惟在 2010-2014 年間，未能

找出滲水源頭的個案佔完結個案由 2007 年的 5%升至平均 19%；相反，確

證滲水源頭個案佔完結個案百分比，卻由 2007 年的 49%降至 2010-2014 年

間平均 39.6%，聯辦處效率偏低的問題，令人關注。 

 

2.2.2.2.    受理調查門檻高受理調查門檻高受理調查門檻高受理調查門檻高        問題被低估問題被低估問題被低估問題被低估    

現時聯辦處設定濕度讀數高於 35%方會立案及跟進，可是在每個調查階段

中，一些間歇性滲漏的個案可能因為天氣改變等等的因素，造成備案的位

置濕度降低。一旦讀數低於 35%，聯辦處便會停止跟進，變相將一些間歇

性滲漏的個案排除在外。但並非只有持續性的滲漏才會對樓宇結構造成損

害或造成妨礙，下雨後相隔一段時間才滲入屋內的雨水，又或者因為用水

習慣而造成的間歇性滲漏，都會對受影響單位造成莫大的困擾，以及損害

建築物的牆身結構。 

 

3.3.3.3.    解決問題時間太長解決問題時間太長解決問題時間太長解決問題時間太長    

現時聯辦處進入疑似滲漏單位進行調查存在各種困難，不少個案因為相關

單位業戶不配合，因而令調查無法展開。《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九號報告書》

中指出：「審計署審查了 10 宗屬較近期的滲水個案，其中有 8 宗在食環署

的調查過程中長期沒有採取行動。個別個案沒有採取行動的期間由 1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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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個月不等，平均為 44 個月。」，而經過審計署去除因為紀錄管理未有

及時更新的超逾目標完成日期個案中，更有達 14 宗為滲水個案是在目標

完成日期後六個月以上完成，情況令人擔憂。 

 

4.4.4.4.    色水測試程序色水測試程序色水測試程序色水測試程序        延誤調查延誤調查延誤調查延誤調查    

當局現時十分依賴色水測試方法作調查，並強調測試是確切找出滲水源頭

之方法，然而，此測試必須得到懷疑滲水源頭之單位配合才能進行，往往

帶來延誤。另外，如職員選擇錯誤源頭，色水測試會導致假陰性。至於紅

外線探測器及微波探測儀等新技術，只需在受影響單位調查，不用其他住

戶配合。不過，當局指出新技術只是有助於收窄懷疑滲水源頭，而無法直

接找出源頭。儘管兩種方法各有限制，惟現時聯辦處處理個案時，是先進

行色水測試，後才會引用紅外線探測器及微波探測儀等新技術來收窄範

圍。這種先用色水找源頭，後用新技術收窄範圍的程序安排，可能是有資

源上的考慮(色水測試成本較低且新技術未廣泛應用)有關，但此程序安排

有點本未倒置，費時失事。 

 

三三三三‧‧‧‧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就著以上聯辦處的問題，新論壇提出以下建議： 

 

1111    盡快將新技術引入作應用階段盡快將新技術引入作應用階段盡快將新技術引入作應用階段盡快將新技術引入作應用階段            

早在 2006/2007 年度，屋宇署已表示購置一台紅外線熱能探測器。而在 2011

年，當局亦表示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已經就加強聯辦處調查滲／漏水的方

法和儀器進行檢討和研究。而到今個財政年度，當局又在表示在 2014 年

10 月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探討外國的科技事宜及就最適合在私人樓宇

使用的測試方法作出評估及建議。多年來，聯辦處已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但仍未進入廣泛應用階段。反觀澳門政府早在 2010 年已使用包括微波探測

技術及紅外線成像測溫技術在內的檢測方法，相比之下，香港聯辦處在應

用新科技上大大落後。 

 

2.2.2.2. 改善流程改善流程改善流程改善流程        先先先先收窄範圍收窄範圍收窄範圍收窄範圍        減少誤判減少誤判減少誤判減少誤判    

如上所述，現時聯辦處的色水測試方法往往受制於懷疑源頭單位是否配

合，且很視乎職員是否準確判斷源頭。故此，我們建議當局更廣泛使用紅

外線探測器及微波探測儀等新技術，讓新技術先幫助收窄範圍，特別在一

些並非相鄰或上下的滲漏個案上，新技術更能發揮功用，可就傾倒色水的

位置提供更多線索，之後才作色水或其他能確定滲水源頭之測試，避免聯 



 

3 

 

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凝聚中層力量 ���� 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維護整體利益 

 

辦處人員在無關單位傾倒色水而導致無法顯現結果的情況，以提高調查的

效率。 

 

3.3.3.3.    更改立案更改立案更改立案更改立案，，，，終止跟進標準終止跟進標準終止跟進標準終止跟進標準    

現時濕度讀數高於 35%的分界標準稍微過高，標準過高既無助於確認間歇

性的滲漏情況，亦令忍受滲漏問題困擾的市民投訴無門。另一方面，如滲

水位置位於電源附近，即使未達到 35%的濕度亦已足夠造成影響，譬如短

路問題，所以在制定跟進指標時，應該同時考慮滲漏位置等相關因素。故

此，我們建議將立案調查的濕度分界指標下調至 20%，並且取消往後濕度

讀數不達標便停止跟進的做法，以及參考澳門方面的做法，按照風險管理

訂出由高至低的級別。  

 

4.4.4.4.    完善個案跟進制度及積極運用執法權力完善個案跟進制度及積極運用執法權力完善個案跟進制度及積極運用執法權力完善個案跟進制度及積極運用執法權力    

聯辦處有權向疑似滲漏單位業主發出《擬進入處所通知書》、《擬申請進入

處所的手令通知書》及向法庭申請《授權進入處所的手令》，以便進入懷

疑滲水的單位進行調查，但處方卻有欠積極。前房屋署副署長鍾麗幗的疑

似滲漏個案中，聯辦處一二年接獲投訴，惟鍾一直拒絕當局進入其單位進

行滲水測試，直至一四年才向其發出《擬進入處所通知書》，反映處方並

無妥善及靈活地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 

 

對此，我們建議聯辦處應該建立個案跟進指標，因應新引入技術的檢測結

果訂出對應的時間表，此舉可以令法庭更能信納進入有關處所是有合理理

由。若相關單位業主在既定時間內，拒絕讓職員進入單位調查，對於這類

不合作的個案，處方必須行使進入處所的執法權。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

向法庭申請《授權進入處所的手令》，保障受影響業戶的權益。 

 

--完-- 

 


